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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九題：公眾查閱政府檔案中的個人資料 

2013年 2月 27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二月二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鄧家彪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去年訂立的新《公司條例》（現時尚未實施）的第 49 條訂明，已交付公司註冊處登

記的文件若載有某人（例如董事或公司秘書）的通常住址和完整身分識別號碼，該等資

料可在相關人士提出申請後，不再提供予公眾查閱。第 54 條又訂明，在新《公司條例》

生效後交付公司註冊處登記的文件所載的該等資料，亦將不會提供予公眾查閱。該兩項

條文最近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包括有意見認為它們會削弱公眾的知情權，亦有勞工界

人士擔心該兩項條文妨礙僱員向僱主追討欠薪。另一方面，政府計劃於今年內向本會提

交修訂法例建議，對公眾人士查閱車輛登記冊所載的車主個人資料施加若干新限制。關

於限制公眾查閱政府檔案中的個人資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會否擱置為實施該兩項條文而擬備有關的附屬法例的工作，並重新諮詢社會各界

的意見；如會重新諮詢，將於何時進行；如不會，原因為何； 
 
（二）鑑於該兩項條文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當局會否就應否修訂法例以對公眾人士查

閱車主個人資料施加新限制的事宜，重新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及 
 
（三）有否計劃修訂《土地註冊條例》（第 128 章），對公眾人士查閱土地登記冊上的業

主個人資料施加新的限制；如有，詳情為何？ 
 
答覆： 
 
主席： 
 
  鄧議員的問題涉及不同政策局，政府綜合回覆如下： 
 
  一般來說，公開登記冊只應在有合法目的之情況下才設立。公開登記冊的目的應在

設立該登記冊的法例中盡量具體訂明。有關的法例應指明為備存公開登記冊而收集的資

料或登記冊可披露的資料，而指明資料的類別不應超出符合訂明目的之所需。備存登記

冊之政策局／部門應採取措施，以確保所有查閱登記冊的人都知道訂明目的，且有關資

料其後只限用於符合該等目的之用途。 
 



  另一方面，我們理解鄧議員的關注重點在於追討欠薪方面的事宜。就此，當局一直

採取各項措施，以保障僱員的工資權益。除了宣傳及推廣工作外，勞工處亦透過其調停

服務，協助勞資雙方解決欠薪的糾紛。如有足夠證據顯示僱主故意及無合理辯解拖欠工

資，勞工處會提出檢控。如涉及僱主無力償債而拖欠工資或相關款項，僱員亦可向破產

欠薪保障基金申請特惠款項，以墊支欠薪及其他涵蓋的補償。 
 
  就問題的第一部分，新《公司條例》就查閱公司登記冊資料方面引入新安排，是因

應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間進行公眾諮詢時所收集的意見，一方面要滿足公眾取得資料

的需要，另一方面要保障公司登記冊上包括超過一百萬名現任及前董事的私隱，我們希

望在兩者之間取得合理平衡。有關新安排已經由立法會詳細審議，並已納入於去年七月

獲立法會通過的新《公司條例》內。為落實新安排，我們去年底曾發表《公司（住址及

身分識別號碼）規例》的條文擬稿，當中建議訂明申請遮蓋現存紀錄的程序、可向公司

註冊處申請查閱通常住址及完整身分識別號碼的人士類別，以及相關的申請程序。 
 
  就勞工界提出有關向董事追討欠薪方面的問題，我們與《公司條例草案》法案委員

會的共識是當新《公司條例》下新查冊安排正式實施時，公職人員（包括勞工處及執法

機構）將可向公司註冊處申請查閱董事住址及其完整身分識別號碼，以確保當局在這方

面的工作不受影響。另一方面，我們知悉不同界別最近就有關查閱董事個人資料的安排

所提出的意見，亦留意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重申其支持改善查冊制度，以加強保障

公司登記冊內的個人資料。我們正諮詢專員的意見，並會繼續聽取各方意見，以擬定未

來路向。 
 
  就問題的第二部分，現時，《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規定所有使用香港的道路

的車輛必須登記和領牌。根據《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第 374E 章），運輸

署署長（下稱「署長」）須備存一份車輛登記冊。該登記冊所載的資料包括一般的車輛登

記資料，以及登記車主的姓名、地址及身分證明文件等十八項資料。任何人士如向署長

提出申請並繳付有關費用（現時為四十五元），署長便須向該名人士供給一份載有車輛登

記冊內十八項有關車輛詳情的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下稱「證明書」）。署長並無酌情權

拒絕發放所申請的資料，亦無權要求申請人提供索取證明書的理由。 
 
  由於車輛登記冊及其載有的資料是根據《道路交通條例》所設立及收集，運輸署在

二零零三年推行了若干行政措施，提醒申請人證明書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均應用於與交通

及運輸相關的事宜。雖然該等行政措施已對登記車主的個人資料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發放證明書的制度仍然可能被濫用，主要原因是不論申請人在申請表上有否列明申請

證明書的目的，或所列明的申請目的為何，根據《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

署長皆無酌情權拒絕發放所申請的資料。有見及此，政府於二零一一年提出法例修訂建

議，藉改善發出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的機制，以加強對車輛登記冊所載登記車主個人資

料的保障，並確保該等資料用得其所。 
 



  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一日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關當局就有關法例修

訂的初步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委員原則上支持建議。有關當局隨即在同年七月十二日

至九月十一日期間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收集市民和相關持份者對有關建議的

意見。 
 
  目前，經考慮所接獲的所有意見和提議後，有關當局正對有關法例修訂的建議作出

調整，務求既能令車輛登記冊上載有其個人資料的登記車主得到適當的私隱保障，又同

時不會阻礙公眾人士合法合理使用車輛登記冊所載的他人資料。有關當局將於適當時候

向交通事務委員會詳細交代公眾諮詢的結果及最新的修訂建議。 
 
  至於問題的第三部分，土地註冊處根據《土地註冊條例》（第 128 章）及《土地註冊

規例》（第 128A 章）為關於土地的文書辦理註冊，並備存土地登記冊及已註冊文書副本

供市民查閱。按上述相關條例及規例，土地登記冊記入的資料並不包括業主的住址及身

分證號碼。但若果已註冊文書載有這兩項資料，查冊人士則可從已註冊文書副本中找到

相關資料。土地註冊處現沒有計劃修訂在上述相關條例及規例中有關土地登記冊和已註

冊文書副本的查閱安排，以施加新的限制。 
 
 

 完 


